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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

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

第三十二次会议 

2012年7月23-27日，曼谷 
议程项目12 

其他事项 

关于 2013 年受控物质必要用途提名的决定草案 

中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呈文 

缔约方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： 

赞赏地注意到 技术和经济评估小组及其医疗技术选择委员会所开展的工

作， 

铭记 依照第IV/25号决定，如果存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均可行、且从环境和

健康角度来看均可接受的替代品或代用品，则用于计量吸入器的氯氟化碳不符

合必要用途的条件， 

注意到 小组的结论，即：对于某些用于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理

疗配方，存在技术上令人满意的氯氟化碳计量吸入器替代品， 

考虑到 小组对用于制造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计量吸入器的受控

物质的必要用途豁免开展的分析和提出的建议， 

欢迎 若干按第5条第1款行事的缔约方随着替代品被开发、获得监管机构

的批准并投放市场销售，在减少对氯氟化碳计量吸入器的依赖方面所取得的持

续进展， 

1.  授权本决定附件中所规定的、为满足用于治疗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

病的计量吸入器的氯氟化碳必要用途所必需的2013年生产量和消费量； 

2.  请发起提名的缔约方向医疗技术选择委员会提供资料，以便按照

《必要用途提名手册》所载的第IV/25号决定及其后相关决定中所列的标准，对

必要用途提名加以评估； 

3.  鼓励获得2013年必要用途豁免的缔约方首先考虑从现有可获得的库

存中获取所需的医药级氯氟化碳，前提是这些库存应当依照缔约方在第VII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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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决定第2段中规定的条件使用； 

4.  鼓励拥有医药级氯氟化碳库存、且可能向获得2013年必要用途豁免

的缔约方出口这些库存的缔约方，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，告知臭氧秘书处此

类库存的数量以及联络人； 

5.  请秘书处在其网站上公布本决定第4段中提及的可能获得的库存的

详情； 

6.  本决定附件所列缔约方应具有充分的灵活性，可自由选择从国外进

口、或从国内生产商获取、或从现有库存中获取制造计量吸入器所需要的医药

级氯氟化碳，但不得超过上文第1段所授权的数量； 

7.  请缔约方考虑制定国内法规，禁止推出或销售全新的氯氟化碳计量

吸入器产品，即使此类产品已获批准； 

8.  鼓励各缔约方加快计量吸入器产品注册的管理程序，以便加速向不

含氯氟化碳的替代品过渡。 

 

附件 

2013年用于计量吸入器的氟氯化碳的必要用途授权（公吨） 

缔约方  2013 

中国 [395.82] 

俄罗斯联邦 [212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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